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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0年，为应对城市高速发展带来的复杂交通问题，深圳市建立了与城市规划体系相协调的

“三阶段四层次”交通规划编制体系。伴随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的重建，首先阐述了深圳市“两

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进而提出适应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交通规划转型要求。结合深圳

存量用地发展的阶段特征以及既有交通规划体系的现实问题，明确国土空间框架下深圳交通要素分

类分级，并对建立新时期深圳交通规划体系编制内容、编制主体、审批层级及传导机制进行研究。

交通规划编制需要适应国土空间规划对于交通用地空间刚性管控、交通设施类型逐级传导等新要

求，优化形成与之相匹配的交通规划编制体系，以支撑深圳交通与城市发展的持续协同与互促。

关键词：综合交通规划；编制体系；规划要素；传导机制；深圳市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System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Taking Shen-

zhen as an Example

DENG Qi, LIU Qi, WANG Xiaobo

(Shenzhen Urban Planning & Land Resource Research Center, Shenzhen GuangDong 518040, China)

Abstract: To deal with the traffic dilemma caused by rapid urban development, Shenzhen has estab-

lished a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system in 2000, which is consistent and coordinated with the city's ur-

ban planning system.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trans-

portation planning is faced with certain new requirements such as rigid management of transportation

land use and hierarchical transmission of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implementat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reating an 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blueprint. Combined with the city's“two levels three

types”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requiremen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enzhen inven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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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既有规划编制体系既有规划编制体系

11..11““三阶段五层次三阶段五层次””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城市规划编制体系

1998年出台的《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

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深圳市建立的“三阶段五

层次”城市规划体系，并建立了“总体规划

—近期规划—年度计划”的实施机制。城市

总体规划主要明确城市性质、发展目标及发

展规模，明确次区域及组团结构划分、城市

建设用地布局，部署交通运输系统等城市基

础设施；次区域及分区规划则是依次落实总

规的发展目标及规划要求；法定图则根据分

区规划要求，对分区内各片区土地利用性

质、开发强度、配套设施等做进一步明确规

定；详细蓝图则是详细确定片区或者小区内

的土地用途及各市政工程管线等项目的布

置[1]。近年来，随着规划实践，分区层面规

划逐步失去其法定效力，转向“总规-图

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下的交通规划编制体系探讨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下的交通规划编制体系探讨
———以深圳市为例—以深圳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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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两层次，并结合存量土地开发需求，拓

展城市更新及土地整备的规划类型(见图1)。

11..22““三阶段四层次三阶段四层次””交通规划编制体系交通规划编制体系

2000年起，为应对城市高速发展带来的

复杂交通问题，深圳市建立了与城市规划体

系相协调的交通规划体系 (见图 2)。横向

上，在各层次城市规划编制时同步或提前开

展相应层次的交通规划，细化落实城市规划

要求并反馈规划调整建议；纵向上，综合交

通体系规划形成全市交通发展的纲领性文

件，指导全市层面各交通专项规划编制，分

区交通规划落实并优化上层次规划布局及规

模，交通详细规划则对设计及实施形成指引。

随着次区域及分区规划法定效力的降低，分

区交通规划也逐渐淡出规划主管部门视野。

在三阶段编制体系指引下，深圳综合交

通体系规划陆续形成了对外交通、轨道交

通、公共交通、道路交通、货运交通及交通

信息6大板块、20余个方向的系统规划。深

圳市也逐步形成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

编制全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以及轨道交通、

干线道路等全市性交通专项规划这类面向综

合统筹、空间利用的规划；市交通运输局组

织机场、港口、物流等行业发展规划以及交

通改善、需求管理等面向既有交通空间提质

增效的规划、政策研究；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则负责拟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

全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偏向城市

发展及实施(见图 3)。此外，市轨道交通建

设指挥部办公室重点面向轨道交通工程详细

规划方案的规划编制分工。2016年，深圳市

推进“强区放权”，通过责任、资源、权力

的下放以及市、区、街道三层级管理联动，

全面提升政府的现代化管理能力，促进城市

整体竞争力的提升[2]。这其中规划审批事权

的下放，一方面激发了各区的发展动力，同

时也带来了规划编制主体的进一步多元化。

22 规划体系转型对交通规划发展的要求规划体系转型对交通规划发展的要求

22..11““两级三类两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

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于2018年5月

启动，草案于2021年6月正式公示。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改革是一次全面的系统重构。考

虑到深圳市域面积仅1 997 km2，市域范围内

完全城镇化且没有下辖县的实际情况，深圳

市在国家“五级三类”的框架下提出构建“两

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3](见图4)。

“两级”是将总体规划分为市级总体规

划和分区规划，分别对应市区两级实施主

体。总体规划更强调战略性，体现对未来发

展的谋划、预判和前瞻。分区规划则更侧重

实施性，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承上启下的关

键层级，向上落实全市总体规划的传导要

求，向下深化分区发展目标、明确设施布

局、划定用地功能分区及指标分配等。“三

类”则是指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及详细规

划。总体规划制定发展目标、“三区三线”

划定、要素配置、功能布局等。专项规划是

对总体规划编制的支撑，也指导详细规划的

编制。详细规划则是面向具体地块用途及开

发实施指导，是规划实施的法定依据。“两

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是深圳市面

向城市精细治理、进一步提升空间治理能力

的重要抓手[3]。

22..22 适应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交通规划适应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交通规划

转型要求转型要求

1）需要树立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交

通发展理念。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交通规划编制，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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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深圳市既有交通规划编制体系

Fig.2 Existing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system of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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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既有体系下的规划编制，受到上位规

划在空间上的刚性约束更强，规模增长有边

界；需要基于资源环境评价、国土空间开发

适宜性评价以及交通供需评价的“三评价”

体系去引导城市需求有序发展；在设施规模

有限发展的前提下，交通体系建设必须有取

有舍、有保有压，着重强调传递城市发展价

值观。

2）需要尽快探索空间资源环境紧约束

条件下的体系整合之路。

过去 40 年，深圳市前后经历了特区组

团弹性发展、全市域范围的一体化发展以及

2012 年以后的存量优化转型发展 [4]。目前，

深圳城市发展进入到精细化的空间治理阶

段。在城市规模扩张的边际效益日益降低而

成本高企的当下，转变发展思路寻求高质量

发展、可持续发展则成为必然选择。交通各

专业版块继续推动单系统的独立规划建设在

资源上难以为继，需求上也并非适配，必须

寻求空间环境紧约束条件下的体系整合之路。

3）需要强化交通规划与城市空间、公

共服务等的多方协同。

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旨在通过城市开

发边界、指标及功能区划等条件对粗放式发

展加以限定、约束，引导城市发展由规模效

益向质量效益转变。城市交通规划建设也需

要从传统基于出行量的交通分析，转向着眼

于组织职住空间关系的出行链、供应链分

析。这需要将看待交通问题的视角向源头延

伸，从独立构建交通体系转向与城市空间、

城市公共服务、社会经济协同发展，即促进

合理的空间功能布局，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国土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尽可能小的

交通量来保障居民获得所需的各种公共服

务；适应经济系统转型发展要求，高效参与

国际竞争与合作[5]。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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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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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通用航空、国家铁路、城际铁路、口
岸等对外设施布局规划；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综合交通枢纽、公交
场站等公共交通布局规划；
城市干线道路网、物流场站等道路及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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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深圳市交通规划编制板块内容及主管、审批部门

Fig.3 Contents of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leading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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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需要建立全域、全要素、全层级一

体化的交通规划技术体系。

“两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

下，交通作为专项支撑规划在不同层级国土

空间规划中承担的功能各有侧重。全市国土

空间规划中侧重宏观性与战略性，重点明确

交通发展战略和市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布

局；分区国土空间规划中则侧重调结构、优

品质，重点落实、深化全市规划的管控要

求，明确影响辖区发展的重要交通设施的空

间保障；详细规划层面则侧重实施性，重点

明确上位规划确定的各类设施红线管控、设

计要求(见图 5)。一方面，交通规划编制内

容上需要持续深化、优化既有陆域规划设施

系统，还需要进一步向天空及海洋拓展规划

范畴，支撑国土空间规划对全域、全要素的

管控。另一方面，理顺规划体系、协调设施

分级、制定管控规划及传导机制，保障全层

级规划设施在基础数据、成果深度、入库格

式的高度一致性应是新的交通规划编制体系

中的重中之重。

33 交通规划编制体系转型探索交通规划编制体系转型探索

33..11 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下的交通规划要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下的交通规划要

素及传导机制素及传导机制

一张蓝图绘到底是国土空间规划空间管

控与传导的终极目标。交通规划如何实现一

张蓝图绘到底，各类交通设施要素在不同层

级规划中的表达形式至关重要。结合《深圳

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中关于交通设施的

分类，深圳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需要表达的

交通设施可分为十二大类，包括城市道路

(含高速公路、快速路、干线性主干路、普

通主干路、次干路及支路 )、轨道交通线路

(含国家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轨道交通场站设施、机场、港口码头、口

岸、公交场站、物流场站、加油加气充电

站、长途汽车站、社会停车场及其他交通设

施用地(驾考场、扣车场之类)[6]。

在要素表达上综合深圳“两级三类”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市区两级实施主体的事权

划分，以及规划编制的层级性，市级国土空

间规划适宜表达的交通要素主要应为面向对

市域外交流以及跨市内行政区的设施，包括

国家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高

(快)速路、干线性主干路等重大交通廊道，

以及机场、港口、铁路客站、长途汽车站、

口岸、公交综合车场、轨道交通车辆段及枢

纽站点、货运枢纽及转运中心等重大交通设

施。区级规划除落实市级规划要素以外，还

需表达承担辖区内出行需求的中低运量轨道

交通、普通主次干路等交通廊道要素以及轨

道交通站点、公共汽车首末站、公共停车

场、加油加气站、公共充电站等交通设施要

素。详细规划层面则需落实市区两级总规确

定的各类交通廊道、交通设施要素，还需表

达城市支路等未在上层次空间规划表达的交

通要素(见图6)。

在传导要求上，全市国土空间规划层

面，宜以定线、定位为主明确各类重大交通

廊道及交通设施布局、规模、用地控制范围

或边界要求，结合专项规划能够明确设施红

线的如机场、港口、口岸等设施，尽量按照

红线范围严格向下传导。不能明确红线范围

的，如轨道交通网、道路网等线性要素，宜

给分区层面的调整留有一定弹性。分区规划

层面，落实市级及以上的重大交通廊道的控

制线、道路中心线及用地边界(若能落实用

地红线，则表达设施红线，下同)，明确轨
04

指导约束

反馈支撑

具体落实

修改调校

全市总体规划

分区规划

详细规划

总
体
规
划

指导
实施

反馈
修改

指导
实施

反馈
修改

法定图则
生态、农业
单元规划

(开发边界内) (开发边界外)

专
项
规
划

资源管理类
生态保护类
城市建设类
基础支撑类
空间利用类
重点地区类

图4 深圳市“两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

Fig.4 The“two levels three types”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of Shenzhen

明确上位规划确定的各类设施红
线管控、设计要求，侧重实施性

落实、深化上层次规划管控要求，
明确影响辖区发展的重要交通设施
的空间保障，侧重调结构、优品质

确定交通发展战略和市域重大交通基
础设施布局，侧重宏观性、战略性

市级
总规

区级
总规 详细

规划

图5 各层级国土空间规划中对交通规划的要求

Fig.5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requirements under each hierarchy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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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道交通敷设方式、确定立交节点位置，落实

市级及以上的交通设施的用地边界(红线)。

市级层面设施结合辖区内用地布局可在保持

线位走向、控制宽度以及设施总体规模不变

的前提下进行布局方案的调整，并需反馈至

市级规划。确定辖区内城市普通主、次干路

走向以及独立占地的区级交通设施(轨道交

通站点、公共汽车首末站、公共停车场、加

油加气站、公共充电站等)建设规模、用地

位置或用地边界(红线)。详细规划层面则需

要明确所有交通要素的空间坐标及规划控制

要求(见图7和图8)。

33..22 适应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交通规划适应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交通规划

编制体系探索编制体系探索

综合来看，深圳市既有交通规划编制体

系已经全面覆盖了国土空间规划的设施要

素，同时具备前瞻性、系统性、精细化等多

方面优点。但是，也存在多元规划主体格局

下，因立场差异导致空间协调难度大，片区

规划、分区规划层层突破上位规划提出的功

能、布局、规模限制等问题，给规划国土部

门空间统筹带来极大困扰。另外，从既有规

划审批流程来看，也存在多头审批，甚至程

序不合规等问题，部分市直部门规划或分区

规划经常越过规划国土部门直接提请市政府

审批，给土地供应及规划落实造成极大困

难。综合国土空间规划要素管控及传导要

求，以及规划理念方向的转型，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框架下的交通规划编制仍需进行以下

几方面的调整。

1）明晰交通专项规划的法定边界。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明确了交通规划作

为专项规划的法定地位。交通规划涉及土地

利用、行政管理、公共服务、产业经济等众

多领域，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清晰指引，

各部门规划随意性较大，客观上难以形成

“上下衔接、平行联动”的成果体系，这降

国家铁路
城际铁路

铁路

线路
车辆基地
线、站位

轨道交通

干线性道路

道路交通

综合车场

公共交通

对外物流枢纽
城市转运中心

物流场站

长途汽车站

其他

口
岸

机
场
、
港
口

市
级
总
规

传导
区
级
总
规

传导
详
细
规
划

中低运量轨
道交通车辆

基地
线、站位

普通主干路
次干路

首末站 社区配送站
公共停车场

加油、加气站
公共充电站

支路 中途站 其他配套设施

图6 交通要素分级表达示意

Fig.6 Hierarchical expression of transportation elements

层级、功能、走向、
用地控制范围或边界

层级、功能、走向、
用地控制范围或边界

干线性道路等级、走
向、立交节点位置、
用地控制范围或边界

国家铁路
城际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

城市道路
落实

落实

落实
与市级总规保持一致

层级、功能、走向及
控制宽度与市级总规
保持一致；
局部线站位调整需与
总规协调一致

层级、功能、走向及
控制宽度与市级总规
保持一致；
局部线位调整需与总
规协调一致

普通主干路及次干路
等级、走向、用地控
制范围或边界

落实

落实

落实

落实

深化

深化

与市级总规保持一
致，落实控制红线

与市级总规保持一
致，落实协商一致后
的控制红线

道路红线(已确定的)
或用地控制范围、边
界、节点形式

市级 区级 详规

图7 交通廊道要素分级传导机制

Fig.7 Hierarchical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major transportation corrid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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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交通规划的权威性。结合深圳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对交通各要素的传导要求和既有深

圳交通规划编制实践，有必要进一步明晰交

通规划法定类和非法定类的边界，其中，涉

及全市或辖区范围内交通体系功能、组织、

用地等统筹协调的综合交通规划，及各类交

通设施的空间布局规划纳入法定交通规划范

畴，由政府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经深圳市城

市规划委员会发展策略委员会 (以下简称

“市规划策略委”)或市政府常务会议审批；

不涉及空间资源利用的各类交通规划属于非

法定交通规划，如城市交通白皮书、交通调

查、交通模型等，可由政府主管部门、社会

组织或企事业单位组织编制，为法定交通规

划提供技术支撑(见表1)。

2）完善法定类交通规划编制层级及相

关要求。

从深圳“两级三类”规划体系来看，分

区规划是全市各类指标落地、设施空间落

实、功能分类划定最重要的平台，也是规划

传导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绝大部分的交通

廊道及设施要素均需要在分区规划层面稳

定，以便指导单元详细规划层面的方案落

地。但目前区级及以下交通规划层级相对混

乱，规划错位、缺位的现象仍然存在，难以

满足国土空间要素管控要求，且由于规划审

批上市区联动不足，导致市区两级交通规划

难以形成有效衔接。

在明晰交通规划法定地位的前提下，结

合全市交通要素分级传导要求，应建立市区

两级联动的由综合交通规划、交通专项规

划、详细交通规划构成的法定交通规划编制

体系。市级交通规划侧重宏观性、战略性及

全局性，区级交通规划要衔接落实市级交通

规划的要求，侧重在结合辖区发展特点基础

上的战术安排；从体系传导上看，综合交通

规划是统筹指导各类交通专项规划、详细交

通规划的上位依据，交通专项规划是在上位
06

机场、港口、口岸、
轨道交通场站

物流场站

公交场站

附属设施

层级、功能、用地控
制范围或边界

物流枢纽及转运中心
层级、功能、用地控
制范围或边界

综合车场功能、独立
占地场站的用地控制
范围或边界

长途汽车站的功能、
用地控制范围或边界

落实

落实

深化

落实

落实

与市级总规保持一致
轨道交通场站位置可
与市级总规协调优化
并取得一致

层级、功能及物流枢
纽用地控制范围或边
界与市级总规一致

物流转运中心规模及
用地控制范围或边界
与市级总规一致；
位置可与市级总规协
调优化并取得一致

末端配送站配建规
模、布局

综合车场规模及用地
控制范围或边界与市
级总规一致；
位置可与市级总规协
调优化并取得一致

配建首末站配建规
模、布局

与市级总规保持一致

公共停车场、加油加
气充电站的位置、规模

落实

深化

落实

深化

落实

落实

深化

落实

落实

落实

与市级总规保持一致，
落实控制红线

与市级总规一致，落
实控制红线

落实区级总规末端配
送站配建规模、布
局、红线等相关要求

与市级总规一致，落
实控制红线

落实区级总规配建首
末站规模、布局、红
线等相关要求

与市级总规保持一
致，落实控制红线

落实区级规模、布
局、红线等相关要求

市级 区级 详规

图8 交通设施要素分级传导机制

Fig.8 Hierarchical mechanism of major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表1 交通规划分类

Tab.1 Classification of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分类

法定
规划

非法定
规划

组织编制主体

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
社会组织、
企事业单位

审批、审查主体

市规划策略
委、市政府常
务会议审批

主管部门审查

研究范畴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涉及空间利用的各类
交通设施规划，如轨
道交通、道路、交通
枢纽等

不涉及空间资源利用
的各类规划研究项
目，如城市交通发展
战略、交通政策标
准、交通调查、交通
模型、咨询评估等

说明

具有强制
性，必须
纳入国土
空间规划

可以研究
纳入法定
规划，不
具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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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指导下明确各类子系统发展目标、功能

体系、规模、布局等，详细交通规划则要落

实具体交通设施的功能、位置、范围等。另

外，考虑全层级专项规划对于设施规模、布

局的划定基本完成，分区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则进一步强化了空间统筹性与可落地性特

征，分区专项规划编制的必要性值得斟酌，

也需要探索更贴近出行的技术方向(见表2)。

编制主体与审批层面，结合表 1分类，

建议以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交通运

输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编制主体，各

司其职进行市区两级的规划编制与统筹，并

结合规划层级分别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业务会、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或者上报

至市政府常务会进行审批(见图9)。

3）推动分区层面单项设施专项规划向

综合出行解决方案转型。

交通要素空间从管理空间向服务空间转

型，既是深圳市近年来交通转型的方向，也

是 适 应 未 来 出 行 即 服 务 (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的基础。过去 20多年深圳交

通专项规划的编制，基本上完成了终极规模

的机场、港口、口岸及轨道交通、公共汽车

交通、路网、物流等单项系统的规划布局，

但这些设施规划大多面向行业管理服务需要

而自成体系、相互兼容度不高、占地规模过

大，约占 330 km2建设用地，占城镇集中建

设区的比例超过 30%[7]。由于面向未来交通

共享化、设施一体化、低碳化的出行要求，

从规划编制体系上，分区规划更应考虑基于

十五分钟工作圈、生活圈，产业供应链等方

向的综合出行解决方案，以充分整合并提升

交通空间效能(见图9)。

4）建立面向全层级一体化的数据管理

应用平台及规划反馈-调整机制。

交通要素的传导不仅仅只是设施规模、

边界的传导，还包括研究层面交通基础出行

数据指标的传导以及成果层面表达深度、入

库格式的传导。一直以来，交通规划存在以

方案为导向调整出行指标数据的问题，使得

不同层级、不同编制主体的规划结果难以有

效衔接。面向更精细、精准的设施空间管控

及出行分析要求，规划主管部门建立统一的

数据管理及应用平台势在必行，以充分发挥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对深圳空间及交通的

统筹功能。另外，相对于规划向下传导，向

上反馈及调整的畅通更是确保国土空间规划

要素可落地的重要基础。这要求一方面规划

国土部门要对涉及空间调整的交通专项规划

编制成果严格执行审查程序，避免多头审批

下的行政资源浪费；另一方面需要建立面向

全层级的规划反馈-调整机制，确保下层级

规划过程中的调整诉求能够得到上层规划及

时的响应并达成一致，最终实现一张蓝图绘

到底的目标(见图10)。

表2 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交通规划编制特点

Tab.2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under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framework

层级

市级

区级

类别

综合
交通
规划

交通
专项
规划

详细
交通
规划

综合
交通
规划

详细
交通
规划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综合交通近期建设规划(如综合交通“十四五”
规划、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计划等)

含机场、港口、口岸、国家铁路及城际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干线性主干路 1)、重大交通枢
纽、公共交通、非机动交通、停车、货运物流等

市级重大设施，如对外交通设施以及城市轨道
交通、大型枢纽、干线性道路等

分区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重点片区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综合交通近期建设规划

区内主要交通设施，如主次干路、物流转运中
心、地区级客运枢纽、非机动交通设施等

片区综合交通改善规划、交通组织设计等

编制要点

统筹安排各类交通设施功能、布局和用地等；
衔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统筹安排近期各类交
通设施建设计划；
指导市区下级规划编制

落实上级规划要求，明确各子系统发展目标、
设施规模、总体布局、近期建设等；
提出区级综合交通规划、交通专项规划及详细
交通规划编制要求

落实上位规划要求，明确设施功能等级、线路
走向、用地控制范围或边界等，以便分区层面
的分段落实与校核。

落实市级各类交通设施的安排，并统筹协调区
内各交通子系统的功能安排、布局和用地等；
衔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统筹安排近期各类交
通设施建设计划

落实上位规划要求，明确区内设施布局、规
模、用地控制范围或边界等

1）深圳市规划道路网等级划分为高速公路、快速路、干线性主干路、普通主干路、次干路及支路；干线性主干路层
级的设立是将沿线服务功能极强且跨组团的通勤性主干路与普通生活性主干路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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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结语结语

2000年以来，深圳交通规划编制体系的

建立，适应了城市从规模扩张到存量优化再

到精明增长的发展过程，基本覆盖了各类交

通基础设施从宏观指引到微观实施的方方面

面，支撑了深圳城市空间快速拓展及产业升

级转型。面向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下日益严格

的空间管控要求以及深圳一直以来的空间环

境资源紧约束的现实情况，交通规划思路

上，摒弃规模扩张的应对方式，谋求信息化

条件下物理时空的高效应用势在必行。体系

上，从单个设施专项规划向综合出行解决方

案转型，打破设施管理壁垒来谋求最小资源

条件下体系整体效益势在必行。本文初步探

索了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下深圳交通规划编制

要素、体系转型的方向及相应的机制，但具

体实施细节还需要在今后的规划实践中进一

步研究与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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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下深圳交通规划编制体系调整构想

Fig.9 Outline of the Shenzhe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system under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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